
2014年泰山医学院田径运动会规程（学生组）
为推进我校阳光体育运动，进一步提高校园精神文明建设，展示我校广大师生员工的精神风貌，全面增强我校广大师生员工的体质健康，推动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，特举办本次运动会。
一、竞赛日期：

2014年4月18日——20日

二、竞赛地点：

泰山医学院校本部体育场
泰山医学院校本部北田径场 (投掷)
三、主办单位：泰山医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

四、报名办法：
1、以院、部各专业为单位报名。

2、学生组每项限报3人，每人限报2项，可兼报接力。每单位限报运动员40人（男、女各20 人）；护理学院限报女生30人。

3、报名资格：（1）学生必须是在册的全日制在校生。

（2）参赛运动员必须体检合格，身体健康，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，出现问题，责任自负。

五、竞赛项目：

1、学生女子组：
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3000米、100米栏（76.2cm）、
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铅球（4kg）、铁饼（1kg）、标枪。

2、学生男子组：
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3000米、110米栏、4×100米接力、
4×4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（7.26kg）、铁饼（2kg）、标枪。

六、竞赛办法：

按照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《田径竞赛规则》执行
七、录取名次及计分方法：

1、学生单项取前8名，参赛人数不足8人（包括8人）时，均减一录取，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，接力加倍计分，破省高校记录加10分，破院记录加5分。

2、团体总分：学生组以各单位男女运动员单项积分之和分别计算，积分多者，名次列前，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则以破记录，第一名多者列前，其余依次类推。
八、奖励办法：  
1、单项奖：学生取前八名。
2、团体奖：男、女组分别取前六名给予奖励。

3、破记录奖：破省高校记录、院记录者发破记录奖。

九、运动会期间评选“体育道德风尚”奖、优秀组织奖、优秀方队奖（学生）；严肃赛场纪律，严格资格审查，凡是发现冒名顶替者一律取消单项奖、团体奖、体育道德风尚奖、优秀组织奖。

十、报名日期：
学生于3月22日前将参赛运动员名单报泰山医学院体育委员会办公室，地点：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体育教研室。联系电话：6229846。联系人：怀亮  电话：13583864286  邮箱：hlniren@163.com逾期不报的单位，不予编排。报名单要填写清楚，报名后不得更改。

十一、注意事项：

号码布、队牌需交押金100元，于运动会后一周内交还，逾期不交者或有丢失者予以罚款。

十二、开幕式入场顺序：
以报名顺序排列。

十三、本规程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泰山医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运  动  会  组  委  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3月6日


